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掌道方志，以诏观事。方志功用如明镜，可观今鉴古。同时能揭

示陵水县历史演变规律，紧跟时代脉搏而动，探求真实之所在，存史

留照。故而推动当代建设事业，以达到存史、资治、教化之功用。此

亦修编国土志之目的所在· 。、

．土地、．人口和环境是社会一大问题，而土地又是万物发端之母6

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角馒来讲，无斗不与土地息息相关，紧密相连，

同体与共。欲政通人和，兴百业之举，必先明地情而兴地利，此中外

古今根本莫例外。然而，旧时代国土私有，弱肉强食，千百年置劳动

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，致生产第一要素起不到应有的效应功用·新中

国时代，人民广泛开展国土改革，毕其功于_役。从而在很大程度上

解放了生产力，谱写新时期中国历史不朽的篇章。
’

开辟f项建设事业与任何新生事物一样，仍难免受形形色色的

羁绊·在特色的社会主义国有土地制度形成与发展初期，人们意识所

限和国情的误解，地政管理体制和土地使用、开挖制度尚缺完善，成

功与失败相参，优患同共，故而新制度的优越性未能充分发挥·新形

势下，国家着力推进土地管理体制和使用制度改革，保护国有土地即

以列为国策。1986年以后全国城乡土地统一管理机构相继成立，各种

土地开发、利用新政策依次出台，从而使陵水县国有土地管理工作走

上了规范的轨道，城乡建设成绩显著· ．

以铜为镜可正衣冠，以史为鉴可明得失，我们要发展当代土地

管理事业，要应新的历史发展趋势，克服百事待兴、人手不济之

困难，群策群力，历一年余月之努力，搜集近甘多万字的有关原

始资料，而后进行多次筛选最后成书。新时期的《陵水县土地

志》问世‘了，这是陵水人民一件可喜的事情，值得秉书。因近代土地

管理历经变故，机构撒建不常，史料散失几尽，再者陵水县国土局建

立不久，国有土地资料积累有限，加上笔者水平不高，历史经验尚缺，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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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6年元旦伊始，《陵水土地志》乘着盛世修志的强劲东风，在

改革、开放、搞活的．浪涛中应运而生。这是繁花似锦的时代花园中破

蕾开放的一朵小花，是我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

的又一成果。在这《陵水县土地志》成书出版之际，掬一瓣心香，献

上良好的祝愿，陵水建设事业更上一层楼· t

“治天下者以史为鉴，治郡国者以志为鉴”。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

的优良传统。当今欣逢太平盛世，正是编修地方志的大好时光，作为

炎黄子孙，华夏之后代，责无旁讯编修《陵水县土地志》是全县人
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；是时代赋于我们这一代的重托；是有益于

当代又光照千秋大业。《陵水县土地志》作为编修地方志的一个重要

组成部分j全面地反映了陵水历史及现状土地演变过程，给陵水县改

革开放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价值·，． ：

’陵水防河而治，建置于隋大业六年(公元610年)，现已有一千

三百多年的悠久历史·川流不息的陵河是我们生息的摇篮，一千一百

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团聚着三十万各族人民的优秀儿女，“她们为振兴

陵水，为中华崛起而艰苦创业。《陵水县土地志》现已出版，它将为

陵水建设事业腾飞输油送水，为点缀四化的蓝图充当色彩和线条，为

陵水建设服务o，

《陵水县土地志》将满怀百倍的信心和希望去创造它的价值。

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局

副局长：崔进波 一

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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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：本志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南，坚持贯彻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

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，比较客观地记述陵水县土地管理的历史和现状。

二、坚持为新时期服务为主要目的，同时以。详今略古一的原则，解放前+

简略其书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情况详细编写。编写的时限上不封项，下

限断至1994年底． ．

。· “^
。’

，． 三、体裁以记述为主，图表以相辅等，全志设章、节、日、子4个层次，计

11章38节。， ： ；、 ：
．． 。’

·

一四、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，辅以记事体，记事体内容包括土地管理的机构 ，

设置，制度沿革及重大事件等。
。

·． ．．．

‘

五、本志以语体文记述．引用史实保存原貌，不作更改，引文注明出处。引

用地名按历史旧称，但第一次出现时注明今名称。人物称谓一律书其姓名。、 ，

六、民国以前沿用旧年号，使用中文数字纪年，每节首次出现时以括号注

明公元纪年，采用阿拉伯数字并省掉。公元静二字．民国以后，以公元纪年．中

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和建立后，一律缩写为。建国前一和“建国后一。
’

七、度量衡及货币单位按照历史计量单位，不作换算。
’。

分． 一
．，

八、，本志资料来源于新旧陵水县志、有关部门的专业志及省、县档案、文

献等。均已核实，为节省篇幅，不再注明出处．
I』

，

，。，．

：．·’，’；4≯√ ．． ：： ．．．。
：： 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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陵水原属珠崖郡地，隋大业六年(610)置县，距今已有1385年的历史。本

县位于海南省的东南部，地处北纬18。21 7～18。477，东经109。45’～110。08’之间，

。 东北连万宁县，北部与琼中县交界，西北与保亭县接壤，西南与三亚市毗邻，东

南濒临南海。海岸线长57．5公里，东西宽32公里，南北长40公里，总面积1128

平方公里，折合1679399．2亩。其中山地占17．79％，丘陵占21．74％，台地和

平原占49．37％，河谷阶地和泻湖占11．1％，是一个西北部为山区，中部为丘

陵区，东南部为平原区的一个沿海小县份。全县现有耕地面积421507．2亩，园
， 地173808．3亩，林地749262．0亩，居民点及工矿用地103488．0亩，交通用地

12280．5亩，水域117921．7亩，未利用土地101132．5亩。，， ；

建县至民国二十四年(1935)4月幅圆和疆界无大变化，行政建置则随朝代

交替而变迁。民国二十四年(1935)5月后至1994年，县域有过3次小调整：一

次是民国二十四年(1935)5月，一次是1958年11月，另一次是1961年6月。

1994年末，全县有10个镇7个乡，辖114个管区，7个居委会，611个自然村．

总人口299887人．． r 。．
，，

陵水县属热带季风岛屿性气候区，气候温和，雨量充足，四季常青，且有

陵水河由西向东贯穿县境流入南海。本县的自然条件较为优越，素有。鱼米之

乡力著称。但长期以来，土地属私有封建土地制度剥夺了广大农民利用土地资

源的权利，压抑了其开发土地资源的积极性与主动性，致土地开发利用的效率

’与效益都很低。民国时期，本县大部分耕地操纵在地主豪绅和封建宗族手中。民

国三十八年(1949)．统计，全县自耕农占58％，拥有的土地仅有29％。当时，．

佃农向田主纳租形式以。分租"和。物租一为主，他租一般按当年收获量，主、

． 佃各得一半，也有“四(佃)六(主)分静、。三七分一的，物租不论年景好坏，

均按原定租额交纳，每亩年交租谷100"-'120市斤。旧时陵水粮食单产低，民国

三十八年(1949)全县平均亩产才160市斤，可见过去地租盘剥的苛虐，农民

整年辛勤劳动难得一饱。遇到荒年i少地者往往被迫卖地，使土地愈形集中，无

地者只有借高利贷度日，景况更为不妙。·耕者无其田，也难以改良耕地，致前

人披荆斩棘开垦的大片地“入不敷出静，年年如是低产量。t

新中国建立之后，把土地改革列为首要任务。1951年8月至1953年6月，

全县开展了土地改革，没收地主土地，征收氏族公轮田和富农部分耕地计7967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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亩，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。继而组织农民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，逐步推进生产

资料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．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，完成了农村土地权属从

私有到集体所有的转变。70年代初，宣布城镇土地属国家所有，至此千年土地

旧制遂为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所替代。土地制度的彻底变革，给

工农业生产及城乡建设用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，土地集约经营、规模、开发和

综合利用的丰硕成果到处可见，成为国民经济及城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，

日新月异的重要因素之一。 。

． 土地不但是人类生存、发展的根基，也是国家和地方政府财税收入来源之．-

一．历代国库收入以田赋为大宗，而田赋来自土地。明初，税制以田赋为主．至．

中叶，实行。·条鞭一法，将赋役合一，按亩计税。清初，田赋、赋役和丁银

合并征收，名目繁多。民国初期，田赋仍沿清制。至民国三十一年(1942)后，

田赋改征实物，。加上民国二十七年(1938)的征购及民国三十二年(1943)增

征地方稻谷，形成粮食。三征一政策，人民负担沉重。建国后系按耕地产量征

收农业税。初以累进制计征实物，后贯彻依率计征，对个别穷队和受灾地区还

给予减免。中央规定平均产税率为常年产量的15％，地方规定最高不得超过，

·+25％，本县1958年农业税平均税率12％。后为减轻农民负担，几次进行调整，

年平均税率降至10％左右。由于认真贯彻低税和长期稳定负担的政策，随着农

业生产的发展，实际公粮负担率有明显下降，1958年应征公粮占全县粮食总产
‘

量的12．2％，1965年占9．7％，。1970年占8．8％，1980年占7．53％，1987年

占9．1％，1994年占8．67％。人民政府体恤民情，着眼于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

生活，使旧时代田赋积弊一改无余。
，1

征收土地契税，为历代政府一项可观收入。清初，凡买置田房，均按价银

每两纳税3分(即纳税3％)，后提高为买9典6，即买卖税率9％，典契税率为

6 o／／。民国时期除沿袭清制外，增加了验契费、注册费等6种税目。后税率又上 。

．浮，买卖税率高达15％，典契税率为10％，正税之外还要附加。50年代初，县

人民政府执行政务院规定的税率，即买6典3，并取消一切附加。50年代中后

期，土地买卖大为减少。房地产移转时其宅基地也不计地价，1968年起停办契

税征收。1980年5月，凡购置房室者重新申报办契，并向县财政部门缴纳契税

领取契证。 。

： 从历代以财税为目的。印契"制过渡到以区分产权为目的的。地籍管理

制"，陵水县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。土地是分宗毗连界的不动产，古来各有其

主。现代，土地所有权虽统一于国有与农村集体所有两种形式，而享有土地使

．用权者亦分属于家万户，错综复杂，变化不定，欲全面掌握土地所有权、使用

’和他项情况，使之有条不紊，唯有施行地籍管理。但长期以来，本县没有地籍

·_-_-2·__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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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专门机构，多由负责征收田赋、契税的财税机关兼管。这种以课税为目的

地籍管理体制，势必多头分散，谁都管，谁都不管。民国时期，陵水兼管地籍

的就有财政科、田赋粮食管理处、：税捐稽征处等。民国十五年(1926)后，本

县曾对耕地和房地进行过二次登记、丈量，只是发证未竟便随归政权的崩溃而

作罢。 ．‘

T一
，。 一

50年代初，县人民政府加强地籍管理，对土地改革后的土地房产进行了全

．面登记发证。1952年，为使农业税负更为合理，开展了。查田定产静，’复查了土 ．

地亩分和等级。此后30余年地籍档案图册均由县财政局农财股长期保存。经过

土地集体化、国有化；用地批准机关屡次变动：该地籍工作更趋弱化，公私用

地均未进行过使用登记，经界混乱。至80年代，原档案因多年未更新，早已脱

离土地现状，单位与群众保存的土地权属证件久置不用；也多已毁坏散失。随

着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乡村建制的恢复，‘以太拨乱反正后房地产政策+

的落实，人与土地的关系转变为密切，各地权属纠纷不断，严重影响安定团结；

1984年，县人民政府成立山林土地纠纷仲裁委员会，负责乡镇之间，村与村之

间，本县乡村与邻县乡村之间的农地经界纠纷的调解和仲裁，，花了近一年的时

间才解决了·系列矛盾。’． ．．|

～
、一

‘5．、．

1986年3月，县土地管理局成立，同时撤销了有关部门的土地管理职能，确

立了统管全县城乡土地和地政的体制，革除了长期以来，土地管理职能分散、指

挥多头，政出多门，缺乏用地检查监督手段的弊端。1989年，全县重新开办了

土地使用权登记证，也是建国后第_次建设和建房用地为唯一对象的地籍调查

和建设。1991年!s月至1993年10月，开展了全县土地利用现状调查，花时两

年多，对县、乡镇、村土地界线、类型、面积、等级、‘权属及其利用现状，进

行了较为全面彻底的调查、测绘。评估、分析及归纳整理工作，为强化地籍管

理打下了基础。：一 ．

。

’

陵水县建设进程，可以从各个时期征用土地和地类变动状况反映出来。土

地私有制时期，受水灾和自然经济的局限，不但建设发展进程缓慢。且表现出

无计划、无组织的特征，自然形成的城乡街道都很简陋、狭窄，村落民居更为

杂乱，用地普遍不合理i时公建项目极少，县内无征收、征用土地的法规，使．

用私地要向土地私有者协调购买。新中国成立不久，陵水进入和平建设时期。50

年代中后期，修公路；辟街区，建水库，盖工厂和机关、企事业楼房等基本建

设用地逐年增多，征用了大量农地。开始，用地审批手续简单，国家机关用地

基建单位填写申请书，并附建设工程设计图和征用土地补偿安置计划，经当地

乡(镇)政府实审后送县政府批准即可；个人建房少量地，则由乡(镇)政府

批准即可。1958年，鉴于农村耕地日减，为维护社队和农民利益，又确保国家～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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